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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 琴 表
2011決戰法網 明日之星選拔賽
競賽規程

修訂公告

公告1：成功報名之14名參賽選手直接進入會內賽。

公告2：會內賽比賽制度由單敗淘汰制改為兩階段混合賽制，詳細說明如下：


    第一階段

比賽時間：民國100年5月11日(三) 09:00開始比賽
比賽制度：分組循環賽，採用一盤八局制，若八比八平手時採用決勝局制。將參賽選手依照種子順序抽籤分為A、B、C、D 組(A、B組各3人；C、D組各4人)，組內各選手將彼此對戰一次，取對戰成績最佳者為分組冠軍晉級第二階段比賽。(註1)

    第二階段
比賽時間：民國100年5月12日(四) 09:00開始比賽
比賽制度：單敗淘汰賽，採用一盤八局制，若八比八平手時採用決勝局制。
公告3：報到時間更動為比賽當日上午08:00~08:30。

公告4：抽籤時間更改為民國100年5月11日(三)上午08:30於蓬勃台中運動中心比賽現場(台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231號，04-22990888)公開抽籤，抽籤方式更改為參賽選手自行抽籤，不到者由大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(註2)

註1：循環賽成績計分方法：
(1) 勝一場得2分，敗一場得1分，棄權以零分計算。
(2)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，不予列入名次，其比賽之結果亦均不予計算。
(3) 名次計算方式如下：
1、 兩人積分相同時，以該兩人比賽之勝隊獲勝。
2、 預賽如遇三人積分相同時，以該積分相同之各人比賽結果之
i. 總勝局數和總負局數之商率大者獲勝。
ii. 總勝分數和總負分數之商率大者獲勝。
iii. 如仍未能分出勝負時，以”Short Sets”加賽判定之。
註2：抽籤方式說明：
(1) 依照民國100年4月中華民國網球協會公佈之全國青少年14歲排名排列種子選手順序。
(2) 第1、第2種子選手分別排入A、B組1號籤位；第3、第4種子選手分別排入C、D組1號籤位。
(3) 第5~第8種子選手隨機抽入A、B、C、D 各組2號籤位。

(4) 第9~第14種子選手隨機抽入A、B、C、D 各組其餘籤位。

(5) 各組晉級選手於100年5月12日(四) 08:30現場抽籤決定對戰組合。
聯絡方式：蓬勃運動事業有限公司
電話：(02)2708-5986  傳真：(02)2702-4357
聯絡人：邱仕笙、汪仲祥、楊詔元
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86號3樓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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